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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河南省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审批工作，提高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行业的规范化管理水平，结合我省实际，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

理办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等相关规定，

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从事含重金属类危险废

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申请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包括首次申请、重新申请和换证申请）材料整理、

初审、现场核查和审批。 

本指南不适用于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填埋、焚烧处置的

过程。 

二、术语和定义 

（一）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的“HW21 含铬废物、HW22 含铜废物、HW23 含锌废物、

HW24 含砷废物、HW26 含镉废物、HW29 含汞废物（不包

括 900-022-29 废弃的含汞催化剂中的废氯化汞触媒）、HW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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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铅废物（不包括 900-052-31 废铅蓄电池及废铅蓄电池拆解

过程中产生的废铅板、废铅膏和酸液）、HW48 有色金属采

选和冶炼废物，以及利用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其他

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提取重金属的”，其中 HW48 有色金属

采选和冶炼废物为重点对象。 

（二）物化处理，指利用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在物理和

化学性质上的差异，将其中的重金属、有害成分等进行分离

或浓缩，以利于后续集中处理或综合利用的方法；化学法一

般包括酸碱中和、氧化还原、沉淀等方式；物理法一般包括

破碎、压实、分选、萃取等。 

（三）湿法提炼，指采用某种溶剂将含重金属废物溶解，

在溶液中借助化学作用将重金属从中提炼出来的技术工艺。

包括电解沉积工艺、固相电解还原工艺等工艺。 

（四）火法提炼，指通过高温的方法在熔融状态下将重

金属从中提炼出来的技术工艺。包括熔炼工艺、精炼工艺、

熔析工艺、还原挥发工艺等工艺。 

（五）解毒处理，指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在利用、处置含

铬废物过程中，使用物理、化学等方法将六价铬还原为三价

铬并将其固定的活动；以及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在利用、处置

其他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过程中，使用物理、化学等方法去

除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中含有的氟化物、氰化物等有毒有害

成分的活动。 



  3 

三、审查和许可要点 

（一）经营单位技术人员要求 

1.有 3 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化工、冶金等相关专业中

级以上职称，且具备 3 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技术

人员，上述技术人员应为申请单位全职人员。 

2.实验室至少有 1 名具有化学分析或相关专业技能操作

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参加过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的危

险废物利用、处置等相关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和相应技术人

员至少 2 人具备安全员资格。 

3.应设置监控部门，应有 1 名以上环境保护相关专业并

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危险废

物信息化管理工作。 

以上技术人员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担任多项

职务。 

（二）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运输要求 

1.运输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应具有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

危险货物运输资质；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申请单位应提供

与具有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单位签订的运输协议或合同。 

2.运输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必须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

施，并遵守《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

等国家和地方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 

3.转移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时，应当通过国家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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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系统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其中，移

出单位在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中应如实填写移出人、承运人、

接受人信息，转移危险废物的种类、重量（数量）、危险特

性等信息，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措施等；承运单位在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中应如实填写承运人名称、运输工具及其营

运证件号，以及运输起点和终点等运输相关信息；接受单位

在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中应如实填写是否接受的意见，以及利

用、处置方式和接受量等信息。 

4.转移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

转移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并选择适宜的路

线，尽量避开环境敏感点。 

5.转移危险废物的单位，应使用国家固废系统及其 APP

等实时记录转移轨迹；采用其他方式的，应确保实时转移轨

迹与国家固废系统实时对接。转移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具有

电子标签的，应与电子转移联单关联。鼓励持证单位在自有

危险废物运输车辆安装车载卫星定位、视频监控等设备。 

6.涉及跨省转移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单位，危险废物

跨省转移申请函及相关单位申请材料、复函、审批决定等均

应通过国家固废系统运转。 

（三）包装和台账要求 

1.收集、运输、贮存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容器或托盘

应根据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特性而设计，应与盛装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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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相容，不易破损、变形，其所用材料应满足相应的防渗、

防漏、防腐和强度等要求；包装容器和包装物外表面应保持

清洁。 

2.如实记录每批次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含重金属类

危险废物的数量、重量、来源、利用或处置方式、最终去向

等信息。台账制定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

技术导则》等相关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3.属于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的应通过国家固废系

统生成并领取危险废物电子标签标志二维码；按国家关于制

定危险废物电子管理台账的要求，建立电子管理台账。鼓励

其他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用电子标签、电子管理

台账等信息化措施。 

4.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按国家关于制定危险

废物电子经营情况记录簿的要求，建立电子经营情况记录簿，

应用电子地磅、电子标签等加强信息化管理。 

（四）厂区及贮存场地要求 

1.项目建设条件和布局 

（1）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选址应满足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划和“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

相关要求，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

术政策要求，建设项目应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2）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建设项目厂址不能建设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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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中规定的地表水环境质量 I

类、Ⅱ类功能区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中规

定的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功能区。 

（3）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经营单位不应选在生态保护

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不

应建在溶洞区或易遭受洪水、滑坡、泥石流、潮汐等严重自

然灾害影响的地区。 

（4）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经营单位不应选在江河、湖

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

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禁止贮存危险废物的其他地点。 

（5）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等生产场

所应与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隔离建设。 

（6）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经营项目场址的位置以及其

与周围环境敏感目标的距离应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 

2.贮存 

（1）建设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专用贮存设施，贮存设

施的选址、设计及运行管理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

标准》（GB 18597）和《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HJ 2025）等相关要求。 

（2）贮存设施应根据危险废物的形态、物理化学性质、

包装形式和污染物迁移途径，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

防漏、防渗、防腐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措施，不应露天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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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危险废物。易产生粉尘的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应通过密闭

运输车或密闭容器运输至贮存场地，贮存场地应具有较好的

密闭性，贮存过程产生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 

（3）贮存设施应根据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类别、数

量、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和污染防治等要求设置必要的贮存

分区，避免不相容的危险废物接触、混合。 

（4）贮存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应选择符合国家或者地

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

施、设备以及合规的贮存设施、设备。 

（5）结合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贮存周期、检维修时限

等，配套建设至少满足 15 天经营规模的贮存场所（设施）。 

（6）贮存场所（设施）或贮存分区内地面、墙面裙脚、

堵截泄漏的围堰、接触危险废物的隔板和墙体等应采用坚固

的材料建造，表面无裂缝。 

（7）地面与裙脚应采取表面防渗措施；表面防渗材料

应与所接触的物料或污染物相容，可采用抗渗混凝土、高密

度聚乙烯膜、钠基膨润土防水毯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

贮存的危险废物直接接触地面的，还应进行基础防渗，防渗

层为至少 1m 厚黏土层（渗透系数不大于 10-7cm/s），或至

少 2mm 厚高密度聚乙烯膜等人工防渗材料（渗透系数不大

于 10-10cm/s），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 

（8）同一贮存场所（设施）宜采用相同的防渗、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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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包括防渗、防腐结构或材料），防渗、防腐材料应覆

盖所有可能与废物及其渗滤液、渗漏液等接触的构筑物表面；

采用不同防渗、防腐工艺应分别建设贮存分区。 

（9）贮存设施应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防止无关人员进

入。 

（五）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利用技术工艺要求 

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利用技术工艺主要为物化处理、湿

法提炼、火法提炼工艺，经营单位采用相应技术工艺时应满

足下列相关要求。采用非本指南推荐工艺的，国内应有同类

已建成并投运项目，其重金属回收率、产出产品质量和二次

污染等指标应不劣于本指南提到的工艺。 

1.物化处理 

（1）根据利用的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种类不同，部分

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需要进行物化处理，将其中的重金属、

有害成分等进行分离或浓缩，以利于后续集中处理或综合利

用的方法；化学处理工艺主要包括酸碱中和工艺（中和反应

槽等）、氧化还原工艺（氧化还原反应槽等）、沉淀工艺（沉

降差等）等；物理处理工艺主要包括破碎（破碎机等）、压

实（压实器等）、分选（风选机、磁选机等）、萃取（萃取

罐等）等。 

（2）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需要物化处理的应采用密闭的

破碎、分选等装置，破碎、分选等产尘工序应设置集气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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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覆膜袋式除尘、滤筒除尘、电除尘等除尘设施。 

（3）粉状物料采用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采用

管状带式输送机、气力输送设备、罐车等方式密闭输送；块

状或粘湿物料采用密闭料仓或封闭料棚等方式储存，采用管

状带式输送机等方式密闭输送，或采用皮带通廊等方式封闭

输送；其他干渣堆存采用喷淋（雾）等抑尘措施；物料输送

落料点等配备集气罩和除尘设施，或采取喷雾等抑尘措施。 

（4）物化处理场地要防风、防雨、防晒，并具有防渗

功能，根据需要设置液体收集装置及气体净化装置等。 

2.湿法提炼工艺 

（1）湿法提炼工艺，主要包括电解沉积工艺（焙解工

序、浸出工序、电解沉积工序、净化工序）、固相电解还原

工艺（固相电解还原工序、净化工序）等，一般包括焙解炉、

电炉、浸出系统（浸出槽等）、电解系统（电解槽、电解液

循环槽等）、净化系统（净化槽）等。 

（2）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采用湿法提炼工艺须配套建设

浸出渣无害化处理系统、硫渣处理设施。 

（3）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建立完善的生产废水收集、

处理、回用系统，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湿法提炼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应尽可能的回用于生产，如需排放含重金属废水及其

他外排废水须处理后达标排放。 

（3）生产过程产生的酸雾等废气应密闭集气收集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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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处理措施处理后达标排放。 

（4）生产车间地面采取防渗、防漏和防腐措施；车间

内墙面和天花板采取防腐措施；湿法提炼设备及污水系统应

具备防腐防渗措施。 

3.火法提炼工艺 

（1）火法提炼工艺，主要包括熔炼工序、精炼工序（精

炼炉等）、熔铸工序、熔析工序、还原挥发工序等。熔炼工

序一般采用反射炉、鼓风炉、富氧（顶吹、侧吹、底吹）熔

炼炉、焙烧炉等；熔铸工序一般采用铸锭机等，精炼工序一

般采用精炼炉、精炼锅等，熔析工序一般采用熔析炉等，还

原挥发工序一般采用回转窑、回转炉等； 

（2）回转窑、反射炉、鼓风炉、精炼炉、熔析炉等设

施应采用带计量装置的密闭式加料方式，应具有自动化控制

系统和报警系统，能自动控制工艺系统的炉内温度、冶炼（精

炼、熔铸、熔析、还原挥发等）时间等主要工况参数；工况

参数偏离正常运行范围，可自动启动报警系统。 

（3）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须配套建设冶炼渣无害化处理

设施，采用回转窑、熔炼炉、精炼炉、熔析炉等火法工艺须

配套余热回收利用系统、烟气综合处理设施。火法提炼过程

采取负压或密闭措施，加料口、出料口设置集气罩，并配备

覆膜袋式除尘、滤筒除尘、电除尘等除尘设施。 

（4）处理含氟、氯的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项目应建有



  11 

完善的除氟、氯设施。根据原料状况涉及二噁英排放的，采

用二次燃烧、烟气骤冷等工艺减少二噁英产生，产生的二噁

英采用活性炭吸附法等工艺。 

（5）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中含稀贵金属的鼓励经营单

位建设稀贵金属综合回收利用装置，尽可能回收含重金属类

危险废物中的金、银等稀贵金属。 

（6）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采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

并配备余热利用装置。 

4.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利用处置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

生产工艺及装备水平应达到国内或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有

清洁生产标准、清洁生产评价指标的，生产工艺及装备指标

应满足国家二级及以上清洁生产标准要求。 

5.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利用处置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

有绩效分级指标的，能源类型、生产工艺、污染治理技术应

达到重点行业绩效分级标准的 A 级水平。如危险废物经营单

位利用处置的含（铜、铅、锌）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再生铜、

铅、锌的，应满足《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

技术指南》再生铜、铅、锌行业能源类型、生产工艺、污染

治理技术绩效分级指标的 A 级企业要求。 

6.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利用、处置含铬废物时，通过物理、

化学等解毒方法将六价铬还原为三价铬并将其固定，解毒后

含铬废物通过水泥窑协同生产相应产品的，应满足《水泥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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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662）、《水泥

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GB30760）规定：入窑物

料中重金属含量限值、重金属最大允许投加量限值等相关要

求，及《铬渣处理处置规范》（GB/T 31852）、《铬渣污染

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暂行）》（HJ/T301）中的相关要

求，并严格控制各种综合利用的副产品中的铬、六价铬的含

量。 

7.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采用新型节能环保高效的先进工

艺及设备，并在负压条件下生产，防止废气逸出。同时应具

备完整的废水、废气净化设施、报警系统和应急处理等装置。 

8.经营单位利用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时，处理规模、重

金属回收率、工艺装备等应满足相应的行业准入、行业规范

条件要求。如：经营单位利用处置含铜废物涉及铜冶炼的应

满足《铜冶炼行业规范条件》中相关要求，经营单位利用处

置含锌废物、含铅废物的应满足《铅锌行业规范条件》、《再

生铅行业规范条件》中相关要求。 

9.经营单位处置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时，处置规模、工

艺装备、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等应满足相应的行业规

范要求。如：经营单位通过水泥窑协同处置含重金属类危险

废物的应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HJ662）、《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范》（GB30760）

等文件中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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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鼓励企业研究开发和使用其他环境影响小、重金属回

收率高的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利用技术和工艺，并应通过科

学论证与评估。 

11.国家和地方对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

利用及处置技术、工艺和装备有更严格规定的，还应符合国

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要求。 

12.对下列工艺不予许可： 

（1）采用马弗炉、马槽炉、横罐、小竖罐等进行焙烧、

简易冷凝设施进行收尘等落后方式炼锌或生产氧化锌工艺

装备； 

（2）采用土坑炉或坩埚炉焙烧、简易冷凝设施收尘等

落后方式炼制氧化砷或金属砷工艺装备； 

（3）采用铁锅和土灶、蒸馏罐、坩埚炉及简易冷凝收

尘设施等落后方式炼汞； 

（4）采用烧结锅、烧结盘、简易高炉等落后方式炼铅

工艺及设备； 

（4）鼓风炉、电炉、反射炉（再生铜非直接燃煤反射

炉除外）炼铜工艺及设备； 

（5）再生有色金属生产中采用直接燃煤的反射炉项目； 

（5）未配套制酸及尾气吸收系统的烧结机炼铅工艺； 

（6）烧结-鼓风炉炼铅工艺，利用坩埚炉熔炼再生铅的

工艺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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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万吨/年以下的再生铅项目； 

（8）50 吨以下传统固定式反射炉再生铜生产工艺及设

备； 

（9）铜线杆（黑杆）生产工艺，铜线杆（黑杆）产品； 

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等文件规定的其他限制类、淘汰类、禁止准入类的工艺，污

染较大、能耗较高、工艺落后、不符合国家、地方及行业规

定的工艺，以及国家明令限制、淘汰的其他落后工艺设备。 

（六）经营单位污染防治要求 

1.废水：厂区建设规范的雨污分流系统，设有应急事故

池、初期雨水收集池，生产废水经处理后优先考虑循环再利

用，外排废水应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或满足污水处理厂进水水

质要求，相应行业有污染防治技术规范时，废水污染处理技

术还应满足相应的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要求。 

2.废气：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利用过程中排放的大气污

染物应收集处理后排放，废气收集应合理设计送排风系统，

废气处理设施应满足防腐、防爆、防火等安全要求，废气的

污染物排放应执行国家和地方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相关文

件要求。相应行业有污染防治技术规范时，废气污染处理技

术还应满足相应的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要求。 

3.固体废物：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火法冶炼或湿法冶炼

等利用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冶炼渣、浸出渣、收尘灰、污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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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妥善处置。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等国家

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鉴定类别后采取相应的处置方式，

其中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其储存、处置应符合《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有

关要求；属于危险废物的，其储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 18597）的相关要求，并送具有相关危废

处置资质单位处置，需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的固体废物，在有

明确鉴定结果前参照危险废物管理。 

4.噪声：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运输、利用、处置过程中

应采用隔声降噪治理措施，厂区的噪声应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有关要求。 

5.污染物排放口必须实行规范化整治，按照国家标准《环

境保护图形标志》（GB15562.1～2）的规定，设置与之相适

应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设置位置应

距污染物排放口或采样点较近且醒目处，以设置立式标志牌

为主，并应长久保留。 

（七）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配套设施及安全措施要求 

1.配套设施 

（1）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综合经营单位生产车间应采

用自动控制系统；装卸料时应采用机械化设备。 

（2）在厂区出入口、计量称重设备、贮存区域、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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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类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所在区域以及贮存设施所在

地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区域，应当

设置现场视频监控系统，并确保画面清晰，若厂方在夜间进

行作业时，所有镜头应当有足够的光源（或增设红外线照摄

器）以供画面辨识，确保能连续录下作业情形。录像应采用

硬盘方式存储，并确保视频图像均可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录

像，视频记录保存时间至少为 2 年。有条件的地区，企业视

频监控系统与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

统联网，满足远程监控要求。 

（3）计量称重设备设置与电脑联网、能够自动记录并

打印每批次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重量。打印记录与相应的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一并保存。 

（4）贮存库出入口应具有自动打印功能的重量计量设

备，实时做好出入库记录；对计量称重设备应做好日常维护，

并定期经检验部门检定/校准合格。 

2.安全措施 

（1）建立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培训制度和检查制度。

危险废物处理设备、设施（如反应罐）具有安全防护与防治

措施，基础牢固，结构具有足够强度，连接处密封良好，防

腐蚀措施合理，承压设备安全，并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

防护器材与设备。 

（2）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各项规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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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厂房、仓库等场所的防火设计、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国家现

行相关标准的要求，生产与使用溶剂的生产区域应符合相关

防火、防爆要求。 

（3）生产区、装卸区、原料、产品及其他危险化学品

存放区应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并按相关标准

规范要求设置警示标志。 

（八）经营单位分析化验与质量控制要求 

1.实验室能力 

根据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工艺合理确定实验

室分析能力，建立与收集利用处置工艺相配套的实验室，建

立进厂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检测和产品质量检测制度。 

实验室至少应具备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原料主要化学

成分分析、危险废物特性鉴别、再生产品中重金属元素（Hg、

As、Pb、Cd、Cr、Cu、Zn 等）含量分析等含重金属类危险

废物特性的监测能力，实验室应配备快速定性或半定量的分

析能力，建立实验室数据库对有关检测数据进行系统管理。 

实验室分析能力应根据利用处置的含重金属类危险废

物种类不同，针对相应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特性，确定实

验室的分析检测内容。对于超出实验室检测能力的分析项目，

应委托具有相关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检测。 

2.产品质量 

利用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国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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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质量标准要求。 

产品生产过程中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技术

应满足相关国家、地方、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

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危废经营单位生产的产品应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 

利用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通过湿法提炼或火法提炼等

方式生产金属或合金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污染防治技术应满

足相关国家、地方、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相关

技术规范要求，满足金属、合金等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要求，

应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如粗铅、粗锌、精铅、电锌、

铅锭、锌锭、镉锭、铅合金、锌合金、高纯砷、汞等产品应

满足《铅锭》（GB/T469）、《锌锭》（GB/T470）、《镉

锭》（YS/T72）、《高纯砷》（YS/T43）、《汞》（GB/T913）、

《锌冶炼用氧化锌富集物》（YS/T1343）等国家、地方或行

业标准中相应产品的成分、性能要求，具有稳定、合理的市

场需求。 

利用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通过湿法提炼或火法提炼等

方式生产无机化合物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污染防治技术应满

足相关国家、地方、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相关

技术规范要求，满足无机化合物产品等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要

求，应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如：氧化锌、次氧化锌、

硫酸锌、三氧化二铬、三氧化二砷等产品应满足《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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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有色金属行业标准 副产品氧化锌》（YS/T73）、《工

业三氧化二铬化工行业标准》（HG/T 2775）、《三氧化二

砷》（GB/T 26721）等相应无机化合物产品规定的成分要求，

具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 

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在提炼过程中生产的其他副产品，

应遵照相关产品标准执行，生产过程中污染防治技术应满足

相关国家、地方、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相关技

术规范要求，满足副产品等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要求，应有稳

定、合理的市场需求。如硫酸、冰铜等应满足《工业硫酸》

（GB/T 534）、《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色金属行业标准 冰铜》

（YS/T921）等相应产品规定的成分要求，其他产品有对应

标准的，应遵照其标准执行，具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 

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通过水泥窑协同处置制备水泥、耐

火材料等建筑材料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污染防治技术应满足

相关国家、地方、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或相关技

术规范要求，满足建筑材料产品等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要求，

应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应符合《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

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662）、《水泥窑协同处置固

体废物技术规范》（GB30760）中有关要求，产品中重金属

等污染物含量及浸出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水泥、耐

火材料应满足《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等相应产品规

定的成分要求，具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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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营单位规章制度和环境应急管理要求 

1.按照有关规定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设备，并与设施所

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结合环评与实际产废情况，制

订或修订自行监测方案、计划。 

2.根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建立环境信

息公开制度，按时发布自行监测结果，每年向社会公布企业

年度环境报告，公布污染物排放和环境管理等情况。 

3.制定内部监督管理措施和制度，必须定期对贮存、利

用处置设施、监测设备、安全和应急设备，以及运行设备等

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换，应对环境

监测和分析仪器进行校正和维护。 

4.依法制订包括危险废物标识、管理计划、申报登记、

转移联单、经营情况记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管理计划。 

5.依法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定期开展含重金属

类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和处置过程中相关设备

或设施泄漏、渗漏等情况的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6.建立人员培训制度、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环境管理制

度。制定培训计划，对危险废物管理及各环节操作人员定期

针对性的进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上岗技能培训、职业安全

教育等，并保存培训记录。 

7.参考《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企业

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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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编制《危险废物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并按照

相关程序备案。厂区配备环境应急装备及个人防护设备，建

立应急协调人制度、企业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确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流程，明确应急响应程序，建立应急装

备、设施和器材清单。每年至少开展一次预案演练。 

8.制定危险废物分析方案或制度，建成危险废物分析实

验室，配备相应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等污染分析测试仪器和

设备，具备相应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相关分析测试能力。

确保仅接收许可经营的危险废物类别，接收的危险废物须及

时、合规进行贮存、利用或处置并做好危险废物情况的记录。 

9.按照安全评价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安全生产责任

制、生产操作规程等规章制度，制定安全应急处置措施。制

定控制进入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的安全措施，配置

安全防护服装及应急设备工具等，应建立严格的交接班制度，

各工种、岗位应根据工艺特征和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安全操

作规程并严格执行。 

10.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岗位责任制度，明确各岗位的责任。

设置管理职能部门、技术部门、作业部门、后勤保障部门等

机构。 

11.根据《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制定转移

联单管理制度，明确转移联单的填写、管理及存档等责任，

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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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按要求建立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如实记录每批

危险废物的废物分析结果、接收和利用/处置交接、内部检查、

设施运行及环境监测情况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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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河南省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评审表 
申请单位名称：                                              评审日期： 

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1.组织领导 
企业应有专人负

责环保工作 

应指定领导层中一人负责环保工作；其职责和权

利应明确。 
 

查有关文件和座

谈 

 

应设置环保管理机构或环保管理工作人员；其职

责和权利应明确。 
  

2. 技术人员

要求 

企业技术人员应

掌握专业技术知

识和环保知识，

并掌握事故应急

处理要求 

环境或化工、冶金等相关专业中级职称人员≥3

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按照规定至少交付≥3

个月社保或提供≥6 个月银行工资发放流水证明

等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其中 3 年以上固

体废物污染治理工作经验人员≥3 人）。 

 

核查专业职称和

劳务关系等证明

材料，评审时全部

技术人员应到场，

现场抽查1~3名技

术人员（必须包括

专业技术人员和

技术主管）座谈 

技术人员在

满足要求的

情况下，可以

同时担任多

项职务 

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环保知识，掌握相关

危险废物经营设施的性能和运行管理程序，掌握

与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相关的事故应

急处理要求。 

 

实验室化学分析或相关专业技能操作人员≥1 人  

安全员资格≥2 人，掌握事故应急处理要求。  

监控部门负责本单位危险废物管理工作的操作

人员≥1 人。 
 

3.操作人员 企业的操作工人 能看懂相关图纸和工艺文件。  抽查1~3名工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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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应能看懂相关技

术文件，能熟练

地操作设备，并

掌握事故应急处

理要求 

能熟练地操作设备。  谈，并核查实际操

作 
 

掌握与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相关的事故应急处理

要求。 
  

4. 危险废物

运输 

危险货物运营许

可证单位的运输

条件 

具有危险货物运营许可证的单位： 

核实危险废物运输资质，运输车辆的有效证件、

数量和运输能力，以及运输人员有效证件。 

掌握危险废物运输的相关法规要求和注意事项。 

掌握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要求。 

掌握与危险废物运输相关的事故应急处理要求。 

能熟练地使用国家固废系统及其 APP 等实时记

录转移轨迹。 

涉及跨省转移的，核实跨省危险废物运输资质资

料。 

 

现场验证运输车

辆及人员的相关

证件；或查看企业

签订的委托合同 

 

不具有危险货物运营许可证的单位： 

应核实申请单位与具有危险货物运营许可证单

位间签订的委托合同及执行情况。 

掌握危险废物运输的相关法规要求和注意事项。 

掌握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要求。 

掌握与危险废物运输相关的事故应急处理要求。 

  

5.包装、台账

要求 包装要求 
容器或托盘应不易破损、变形。  

现场核查（可主要

核查容器是否存

 

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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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必须完好无损，外表面保持

清洁。 
 在腐蚀、裂缝等现

象）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危险废物

相容（不相互反应）。 
  

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及材质要满足相应的防渗、

防漏、防腐、强度要求。 
  

规范记录情况 

如实记录每批次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含重金

属类危险废物的数量、重量、来源、利用或处置

方式、最终去向等信息。 

 

对照台账记录 

新建项目应

有符合要求

的空白台账 

掌握台账的相关法规要求。  

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 

使用国家固废系统生成危险废物电子标签标志

二维码，建立满足国家相关要求的危险废物电子

管理台账。 

 

建立满足国家要求的电子经营情况记录簿，具备

电子地磅、电子标签等信息化管理能力。 
 

及时上报情况 
使用全国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上报

相关信息。 
 查看系统对比  

6. 厂区及贮

存场地要求 
项目建设条件和

布局 

选址满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划和“三线

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相关要求，符合国家

和地方产业政策、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要

求。 

 

核查环境影响报

告及批复文件、设

计文件或其他证

明材料，对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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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应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场址的位置以及其与周围环境敏感目标的距

离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 

 

现场核查真实性；

质询企业或政府

主管人员 

 

不能建设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中规定的地表水环境质量 I 类、Ⅱ类功能区和《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中规定的环境空

气质量一类功能区。 

  

不能建设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和

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不应建在溶洞区或

易遭受洪水、滑坡、泥石流、潮汐等严重自然灾

害影响的地区。 

  

不能建设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及其

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以及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贮存危险废物的其他地点。 

  

贮存、利用、处置等生产场所与办公和生活服务

设施隔离建设。 
  

贮存要求 

选址设计：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和《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

规范》（HJ 2025）等相关要求。 

 
核查环境影响报

告及批复文件、厂

区平面布置图、施

工、设计或其他证

明材料，对照资料

现场核实真实性

 

贮存设施：应做好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

渗、防腐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措施，不能露天

堆放危险废物。易产生粉尘的含重金属类危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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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物应通过密闭运输车或密闭容器运输至贮存场

地，贮存场地应具有较好的密闭性，贮存过程产

生的废气应收集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放。 

和完整性 

贮存设施：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具有贮存分区。采

用不同防渗、防腐工艺的分别建设贮存分区。 
  

包装存放：选择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

设备以及合规的贮存设施、设备。 

  

贮存场所（设施）：具有至少满足 15 天经营规

模的贮存场所（设施）。 
  

贮存场所（设施）或贮存分区内采用坚固的材料

建造地面、墙面裙脚、堵截泄漏的围堰、接触危

险废物的隔板和墙体等，表面无裂缝。 

  

地面与裙脚表面防渗措施：表面防渗材料应与所

接触的物料或污染物相容，贮存的危险废物直接

接触地面的，防渗层为至少 1m 厚黏土层，或至

少 2mm 厚高密度聚乙烯膜等人工防渗材料，或

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 

  

同一贮存场所（设施）宜防渗、防腐工艺相同，

防渗、防腐材料覆盖所有可能与废物及其渗滤

液、渗漏液等接触的构筑物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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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贮存设施：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防止无关人员进

入。 
  

7.技术工艺 工艺要求 

物化处理： 

采用密闭的破碎、分选等装置，破碎、分选等产

尘工序应设置集气罩并配置覆膜袋式除尘、滤筒

除尘、电除尘等除尘设施。 

粉状物料采用料仓、储罐等方式密闭储存，采用

管状带式输送机、气力输送设备、罐车等方式密

闭输送； 

块状或粘湿物料采用密闭料仓或封闭料棚等方

式储存，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等方式密闭输送，

或采用皮带通廊等方式封闭输送； 

其他干渣堆存采用喷淋（雾）等抑尘措施；物料

输送落料点等配备集气罩和除尘设施，或采取喷

雾等抑尘措施。 

物化处理场地要防风、防雨、防晒，并具有防渗

功能，根据需要设置液体收集装置及气体净化装

置等。 

 

对照环评报告及

批复文件、设计、

施工资料等相关

资料；现场核查真

实性 

 

湿法提炼工艺： 

须配套建设浸出渣无害化处理系统、硫渣处理设

施。 

建立完善的生产废水收集、处理、回用系统，含

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湿法提炼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应尽可能的回用于生产，如需排放含重金属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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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及其他外排废水须处理后达标排放。 

生产过程产生的酸雾等废气应密闭集气收集经

废气处理措施处理后达标排放。 

生产车间地面采取防渗、防漏和防腐措施；车间

内墙面和天花板采取防腐措施；湿法提炼设备及

污水系统应具备防腐防渗措施。 

火法提炼工艺： 

采用带计量装置的密闭式加料方式，具有自动化

控制系统和报警系统，能自动控制工艺系统的炉

内温度、冶炼（精炼、熔铸、熔析、还原挥发等）

时间等主要工况参数；工况参数偏离正常运行范

围，可自动启动报警系统。 

提炼过程配套建设冶炼渣无害化处理设施，配套

余热回收利用系统、烟气综合处理设施。 

提炼过程采取负压或密闭措施，加料口、出料口

设置集气罩，并配备覆膜袋式除尘、滤筒除尘、

电除尘等除尘设施。 

处理含氟、氯的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项目建有完

善的除氟、氯设施。涉及二噁英排放的，采用二

次燃烧、烟气骤冷等工艺减少二噁英产生，产生

的二噁英采用活性炭吸附法等工艺。 

  

应采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并配备余热利用

装置。 
  

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中含稀贵金属的，建设稀贵  本条为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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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金属综合回收利用装置。 性要求 

生产工艺及装备水平应达到国内或国际同行业

先进水平；有清洁生产标准、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的，生产工艺及装备指标应满足国家二级及以上

清洁生产标准要求。 

  

有绩效分级指标的，能源类型、生产工艺、污染

治理技术应达到重点行业绩效分级标准的 A 级

水平。 

  

利用、处置含铬废物等通过水泥窑协同生产相应

产品的，应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

保护技术规范》（HJ662）、《水泥窑协同处置

固体废物技术规范》（GB30760）规定：入窑物

料中重金属含量限值、重金属最大允许投加量限

值等相关要求，及《铬渣处理处置规范》（GB/T 

31852）、《铬渣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暂

行）》（HJ/T301）中的相关要求，并严格控制

各种综合利用的副产品中的铬、六价铬的含量。 

  

采用新型节能环保高效的先进工艺及设备，并在

负压条件下生产，防止废气逸出。同时应具备完

整的废水、废气净化设施、报警系统和应急处理

等装置。 

  

利用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处理规模、重金属回

收率、工艺装备等应满足相应的行业准入、行业

规范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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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处置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处置规模、工艺装

备、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等应满足相应的

行业规范要求。 

  

采用非本指南提到工艺的，国内应有同类已建成

并投运项目，其重金属回收率、产出产品质量和

二次污染等指标应不劣于本指南提到的工艺。 

  

研究开发和使用其他环境影响小、重金属回收率

高的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利用技术和工艺。 
 

本条为鼓励

性要求 

国家和地方对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收集、运输、

贮存、利用及处置技术、工艺和装备有更严格规

定的，还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要求。 

  

淘汰工艺 

采用马弗炉、马槽炉、横罐、小竖罐等进行焙烧、

简易冷凝设施进行收尘等落后方式炼锌或生产

氧化锌工艺装备。 

 

 

采用土坑炉或坩埚炉焙烧、简易冷凝设施收尘等

落后方式炼制氧化砷或金属砷工艺装备。 
 

采用铁锅和土灶、蒸馏罐、坩埚炉及简易冷凝收

尘设施等落后方式炼汞。 
 

采用烧结锅、烧结盘、简易高炉等落后方式炼铅

工艺及设备。 
 

鼓风炉、电炉、反射炉（再生铜非直接燃煤反射

炉除外）炼铜工艺及设备。 
 

再生有色金属生产中采用直接燃煤的反射炉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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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未配套制酸及尾气吸收系统的烧结机炼铅工艺。  

烧结-鼓风炉炼铅工艺，利用坩埚炉熔炼再生铅的

工艺及设备。 
 

1 万吨/年以下的再生铅项目。  

50 吨以下传统固定式反射炉再生铜生产工艺及

设备。 
 

铜线杆（黑杆）生产工艺，铜线杆（黑杆）产品。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等文件规定的其他限制类、淘汰类、禁止准入类

的工艺。污染较大、能耗较高、工艺落后、不符

合国家、地方及行业规定的工艺，以及国家明令

限制、淘汰的其他落后工艺设备。 

 

实验室能力 

建立与收集利用处置工艺相配套的实验室，建立

进厂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检测和产品质量检测

制度。 

 

查看设计资料、

实验室建设、制

度、资质等相关资

料；现场核查真实

性 

 

实验室至少应具备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原料主

要化学成分分析、再生产品中重金属元素（Hg、

As、Pb、Cd、Cr、Cu、Zn 等）含量分析等含重

金属类危险废物特性的监测能力，实验室应配备

快速定性或半定量的分析能力，建立实验室数据

库对有关检测数据进行系统管理。 

 

根据针对利用处置的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特

性，确定实验室的分析检测内容。对于超出实验

室检测能力的分析项目，应核实申请单位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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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相关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间签订的委托合同及

执行情况。 

产品质量 

利用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国

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标准要求。 
 

对照环评报告

及批复文件等相

关资料；现场核查

真实性 

根据用途，

满足相应的

产品质量要

求 

产品生产过程中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等污染防

治技术满足相关国家、地方、行业的污染物排放

（控制）标准或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生产的产品有稳定、合理的市场需求。  

利用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通过湿法提炼或火法

提炼等方式生产金属或合金产品的，应并满足金

属、合金等有关产品标准要求。利用含重金属类

危险废物通过湿法提炼或火法提炼等方式生产

无机化合物产品的，应满足有关无机化合物产品

标准要求。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在提炼过程中生

产的其他副产品，应遵照相关产品标准执行。污

染防治技术满足相关国家、地方、行业的污染物

排放（控制）标准或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有稳定、

合理的市场需求。 

 

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通过水泥窑协同处置制备

水泥、耐火材料等建筑材料产品的，应符合《水

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HJ662）、《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技术规

范》（GB30760）中有关要求，产品中重金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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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污染物含量及浸出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

水泥、耐火材料应满足《通用硅酸盐水泥》

（GB175）等相应产品规定的成分要求。污染防

治技术满足相关国家、地方、行业的污染物排放

（控制）标准或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有稳定、合

理的市场需求。 

8. 配套设备

要求 

视频监控要求 

在厂区出入口、计量称重设备、贮存区域、含重

金属类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所在区域以及贮

存设施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指定的其他区域，应当设置现场视频监控系

统，并确保画面清晰，若厂方在夜间进行作业时，

所有镜头应当有足够的光源（或增设红外线照摄

器）以供画面辨识，确保能连续录下作业情形。 

 
现场核查视频监

控设置情况  

有条件的地区，企业视频监控系统与当地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联网，满足远

程监控要求。 

 现场核查 
本条为鼓励

性要求 

录像应采用硬盘方式存储，并确保视频图像均可

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录像，视频记录保存时间至

少为 2 年。 

 
查看视频记录保

存情况 
 

计量称重设备要

求 

计量称重设备设置与电脑联网、能够自动记录并

打印每批次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的重量。打印记

录与相应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一并保存。 

 
对照环评报告、设

计、施工资料等；

现场核查计量设

备准确性、记录完

 

贮存库出入口应具有自动打印功能的重量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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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设备，实时做好出入库记录。 整、准确性 

对计量称重设备应做好日常维护，并定期经检验

部门检定/校准合格。 
  

安全措施 

建立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培训制度和检查制度。

危险废物处理设备、设施（如反应罐）基础牢固，

结构具有足够强度，连接处密封良好，防腐蚀措

施合理，承压设备安全，并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

安全防护器材与设备。 

 

对照制度、合格证

等相关资料；现场

核查真实性 

 

生产厂房、仓库等场所的防火设计、施工和验收

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生产与使用溶

剂的生产区域应符合相关防火、防爆要求。 

  

生产区、装卸区、原料、产品及其他危险化学品

存放区满足国家和行业相关法律法规，警示标志

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9. 污染防治

要求 

废水 

建设规范的雨污分流系统，设有应急事故池、初

期雨水收集池，生产废水经处理后优先循环再利

用，外排废水应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或满足污水处

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有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的，废水处理技术应满足污

染防治技术规范要求。 

 
查看环评报告及

批复文件，现有设

施最近一年内的

监督性监测报告，

危废转运处置合

同等，现场核查 

 

废气 

大气污染物收集处理后排放，废气收集具有合理

的送排风系统，废气处理设施应满足防腐、防爆、

防火等安全要求，废气的污染物排放应执行国家

和地方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相关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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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有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的，废气处理技术应满足污

染防治技术规范要求。 

固体废物 

冶炼渣、浸出渣、收尘灰、污泥等固体废物应分

类收集妥善处置。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

等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鉴定固体废物

类别。 

  

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储存、处置应符合《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有关要求。 

  

属于危险废物的，其储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的相关要求， 

应核实申请单位与具有危废处置资质单位签订

的委托处置合同及执行情况。 

需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的固体废物，在有明确鉴定

结果前，其收集、贮存、利用及处置等环节应按

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噪声 

具备隔声降噪治理措施，厂区的噪声符合《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有关

要求。 

  

排污口要求 

污染物排放口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满足国家标

准《环境保护图形标志》（GB 15562.1～2）的

要求。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设置位置应距污染物

排放口或采样点较近且醒目处，设置立式标志

 

查看环评报告及

批复文件，现场核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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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牌，并应长久保留。 

10.规章制度

和环境应急

管理要求 

环境监测制度 

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设备，并与设施所在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联网，结合环评与实际产废情况，

制订或修订自行监测方案、计划。 

 

现场核查，查看环

境监测相关制度、

计划、监测报告等

资料 

 

环境信息公开制

度 

根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建立环

境信息公开制度，按时发布自行监测结果，每年

向社会公布企业年度环境报告，公布污染物排放

和环境管理等情况。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制度、记录等资

料及落实情况 

 

内部监督管理措

施和制度 

制定内部监督管理措施和制度，定期对贮存、利

用处置设施、监测设备、安全和应急设备、以及

运行设备等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措

施清理更换，应对环境监测和分析仪器进行校正

和维护。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制度、检查记录

等资料 

 

危险废物的管理

计划 

制订包括危险废物标识、管理计划、申报登记、

转移联单、经营情况记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管理制度。 

 

现场核查，查看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

记录簿等资料 

 

土壤污染隐患排

查制度 

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定期开展含重金属

类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和处置过程

中相关设备或设施泄漏、渗漏等情况的土壤污染

隐患排查。 

 

现场核查，查看土

壤污染隐患排查

报告、土壤执行监

测报告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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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人员培训制度 

建立人员培训制度、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环境管

理制度。对危险废物管理及各环节操作人员进行

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上岗技能培训、职业安全教

育等。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培训计划和记

录情况 
 

意外突发事故应

急预案 

制定运输、贮存、利用、处置过程中的环境应急

预案，并按照相关程序备案。配备环境应急装备

及个人防护设备，建立应急协调人制度、企业环

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明确突发环境事件的

报告流程。明确应急响应程序，建立应急装备、

设施和器材清单。每年至少开展一次预案演练。 

 

现场核查，查看应

急预案等相关资

料及落实情况 
 

危险废物分析管

理方案或制度 

制定危险废物分析管理方案或制度，建成分析实

验室，配备相应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等分析测试

仪器和设备，具备相应含重金属类危险废物特性

的分析测试能力。确保仅接收许可经营的危险废

物类别，接收的危险废物须及时、合规进行贮存、

利用或处置。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制度、实验室所

用仪器的参数等

信息，核查相关操

作人员能力 

 

安全措施 

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生产操作规程等规章制

度，制定安全应急处置措施。制定控制进入危险

废物贮存、利用处置设施的安全措施，配置安全

防护服装及设备工具等，建立严格的交接班制

度，各工种、岗位应根据工艺特征和具体要求制

定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 

 

现场核查，查看相

关资料文件及落

实情况 
 

岗位责任制度 
编制岗位责任制度，明确各岗位的责任。设置管

理职能部门、技术部门、作业部门、后勤保障部
 现场核查，查看制

度、经营记录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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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项目 评审指标 评审记录 评审方法 备注 

门等机构。 相关资料及落实

情况 

转移联单制度 
制定转移联单管理制度，明确转移联单的填写、

管理及存档等责任。 
 

现场核查，查看转

移联单档案等相

关资料及落实情

况 

 

危险废物经营记

录簿制度 

建立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如实记录每批 

危险废物的废物分析结果、接收和利用/处置交

接、内部检查、设施运行及环境监测情况等内容。 

 

现场核查，查看危

险废物经营情况

记录簿等相关资

料及落实情况 

 

 


